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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项研究旨在评估本港市面售卖的寿司和刺身的微生物质素，并概述寿

司酸饭的酸碱值。研究亦显示寿司和刺身潜在的微生物风险。  

 

在 2014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食物安全中心 (下称“中心” )从不同的持

牌食肆和零售店铺合共取得 197 个样本，包括 98 个寿司样本和 99 个刺

身样本，交由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进行化验分析，以检测

需氧菌落计数、大肠杆菌含量、是否含有沙门氏菌属、金黄葡萄球菌含

量和副溶血性弧菌含量等多项微生物参数，而寿司样本则再加以检测其

蜡样芽孢杆菌含量。同时，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验所另就寿司样本分析其

米饭的酸碱值。  

 

分析结果显示，在这 197 个寿司和刺身样本当中，有四个样本 (2 .0%)不

符现行反映食物卫生质素的微生物含量准则，即超出了中心在 2014 年 8

月发出的《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 (下称“《指引》” )所订明的需氧菌

落计数和大肠杆菌含量限值。该四个样本中的一个海胆刺身样本、一个

虾刺身样本和一个鲑鱼子寿司样本，其需氧菌落计数由每克 2.0×107 个

菌落形成单位至每克 3.0×107 个菌落形成单位不等。至于余下的一个鲑

鱼刺身样本，其大肠杆菌含量为每克 200 个菌落形成单位。就微生物含

量安全水平而言，没有样本验出含过量致病菌，包括蜡样芽孢杆菌。上

述卫生质素的化验结果可能是由于食品原材料质素欠佳、处理过程不合

卫生，以及∕或贮存温度控制不足等因素的个别或综合影响所致。中心

已因应这情况，向相关的食物店铺发出卫生建议。中心随后跟进巡查，

发现有关店铺已没有售卖海胆刺身，而其他跟进样本的微生物质素均令

人满意。  

 

另须一提的是，寿司一般以酸饭配制，而米饭经适度加酸至酸碱值 4.6

或以下，已知可抑制致病菌 (尤其是蜡样芽孢杆菌 )滋生。这次研究在所

取得的 98 个寿司样本中，检测到 96 个 (98.0%)样本的米饭酸碱值在 4.6

或以下，另外两个样本的米饭酸碱值则为 4.7。不过，回应的受访店户

均没有例行检定寿司饭的酸度。为确保寿司饭含足够的酸醋，食物处理

人员应不时检测寿司饭的酸碱值，尤其是当有新的员工或寿司配制方法

时。此外，配制好的寿司应以摄氏 4 度或以下的低温存放；如寿司在摄

氏 4 度以上的环境中陈列超过四小时，即须予以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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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经检测的寿司和刺身，有四个样本的卫生质素欠佳，但从微生物学角度

来看，并不涉及食物安全问题。  

 

这项研究所检测的寿司，其绝大部分均以加入适量酸醋的米饭做成，因

此酸碱值大致上不高于 4.6 的建议水平 (并因此或可让寿司在室温陈列一

段短时间 )，但受访业者普遍没有测量寿司饭的酸碱值。  

 

业界应留意这项研究的结果，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寿司和刺身在处理

过程中合乎卫生，而且在陈列期间保持食用安全。  

 

给公众的建议  

●  在选购食肆的刺身和寿司前，先查看该店铺是否领有食物环境卫生

署 (食环署 )的牌照及同时已获批签可售卖刺身和寿司。  

●  进食前要先确定刺身和寿司仍保持新鲜，并以适当的温度存放。  

●  尽快食用外卖的寿司和刺身。  

●  免疫力较低的人士、长者、孕妇和幼童患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较高，

他们应避免进食生或未经彻底煮熟的食物。  

 

给业界的建议  

●  向可靠和合乎卫生准则的供货商采购原材料。  

●  外地进口的生蚝、生吃肉类，以及用以配制寿司或刺身而不须烹煮

的材料，均须具有效和认可的官方卫生证明书。  

●  陈列雪柜内的生吃食物，应以清洁和不含毒性的物料适当包裹或贮

存在有盖容器内，并贴上注明食用限期的食物标签。  

●  密切监察陈列雪柜的温度，并妥为备存温度记录。  

●  寿司饭应适度加酸至酸碱值 4.6 或以下，而米饭在煮成后即须加入

酸醋拌和。  

●  配制好的寿司宜在摄氏 4 度或以下的低温存放。如在摄氏 4 度以上

的温度陈列寿司，则应设立一套备有妥善记录的时间管理系统，以

确保寿司的陈列时间不会过长。一般而言，对于妥善处理并且能保

持米饭的酸碱值在 4.6 或以下的寿司，如曾在摄氏 4 度以上的环境

陈列（如在输送带上）：  

  不足两小时，则该等寿司可放入雪柜留待稍后食用，或在四小

时陈列时限届满前食用；  

  超过两小时但又不足四小时，则该等寿司应在四小时陈列时限

届满前食用，不可再放入雪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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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四小时，有关寿司即须予以丢弃。  

●  寿司如非用于陈列，应保持冷藏；否则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最先

配制好的寿司最先奉客，例如以日期和时间编码显示寿司的存放时

间，以资识别。  

●  陈列的寿司应避免受阳光直接照射，以防止贮存温度因而提升。  

●  除供生吃的活双壳贝类软件动物，陈列的刺身应保持在摄氏 4 度或

以下的低温存放。  

●  供生吃的活双壳贝类软件动物不应在过高或过低的温度下存放。在

大多数情况下，摄氏 10 度以上 (包括室温 )或摄氏 2 度以下均属不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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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售卖的寿司和刺身的微生物质素 (2014 年 )  

 

 

目的  

 

 这项研究旨在评估本港市面售卖的寿司和刺身的微生物质素，并

概述寿司酸饭的酸碱值。  

 

引言  

 

2.  寿司和刺身渐受本港市民欢迎，而且售卖模式多样，例如即点即

制、陈列在输送带上供客人挑选，也有预先包装以供外卖等。寿司和刺

身一般以不经烹煮的海产 (尤其是鱼肉片 )配制，故若所选用的海产来自

受污染的水域，便可能带有致病微生物。另外，即使搭配已烹煮的配料

的寿司，又经常会与搭配新鲜蔬菜等生食配料的寿司在同一地方制作，

因而增加熟食交叉污染的风险。由于寿司和刺身在配制过程中甚少涉及

加热处理，而且通常须以人手制作，因此其食物安全风险往往较高。  

 

3 .  在本港，《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下的《食物业规例》 (第 132X

章 )把寿司和刺身列作“限制出售的食物”。根据该规例，“刺身”指

“ 成 分 为 供 不 经 烹 煮 而 食 用 的 海 洋 鱼 鱼 肉 片 、 软 件 类 动 物 、 甲 壳 类 动

物、鱼卵或其他海鲜的食物”，而“寿司”则指“成分为经揑或压成形

的熟饭团并加有醋及配料的食物，这些食物有或没有用海苔包裹，通常

以小块形式进食，而有关配料是放在饭团的上面或中间，其成分包括经

烹 煮 的 、 不 经 烹 煮 的 或 以 醋 腌 渍 的 海 鲜 、 海 洋 鱼 或 介 贝 类 水 产 动 物 的

卵、蔬菜、经烹煮的肉类和蛋” 1。不过，随着寿司的款式不断创新，

现时本港市面上也有售卖以生肉 (例如生牛肉 )配制的寿司。  

 

4 .  普 通 食 肆 、 工 厂 食 堂 和 食 物 制 造 厂 如 要 售 卖 “ 寿 司 ” 、 “ 刺

身”、“供不经烹煮而食用的蚝”和“供不经烹煮而食用的肉类”，均

须事先取得相关的批注。如仅售卖这类食物供客人在处所外食用，则须

申领“受限制食物售卖许可证”，而食物来源须获食物环境卫生署 (食

环 署 )认 可 。 至 于 其 他 类 别 的 食 物 业 ， 持 牌 人 必 须 另 外 申 请 牌 照 或 批

注，才可配制或售卖这类食物 1。有关的发牌规定和条件订明持牌人须遵

                                                 
 
1  新鲜粮食店牌照的持牌人如在零售各类冷冻∕冷藏食品以外，兼配制、处理和出售供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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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事项，范围涵盖运送、贮存、存货记录、卫生处理，以及预备食材

和配制限制出售食物的程序等各方面。不过，本地传媒曾报道有小型店

铺把供外卖的寿司和刺身存放在未必能够保持适当低温的开放式陈列保

鲜柜中，所涉店铺可能已违反相关发牌条件 2。  

 

5 .  虽然有上述卫生守则的规管，但食用寿司和刺身而导致食物中毒

的个案在本港仍偶有发生，可见进食不经烹煮的食物本身存在风险。在

2009 年至 2014 年 10 月期间，卫生防护中心录得 395 宗经证实的食物中

毒个案 2，其中 36 宗所涉及的怀疑有问题食物包括寿司和刺身。在有关

的食物中毒个案中，大多数均检出沙门氏菌属和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微

生物。  

 

6 .  本 港 过 往 曾 就 寿 司 和 刺 身 的 微 生 物 质 素 进 行 评 估 。 在 2000 年

间，食环署对本港售卖的寿司和刺身进行风险评估研究 1，分析了食物

监察计划在 1997 年至 1999 年期间所检测的 1 020 个寿司样本和 906 个

刺身样本。根据分析结果，有 13.8% 的寿司样本和 11.1% 的刺身样本卫

生质素属“不满意”，而全部样本中有 0.26% 含特定的致病菌，包括金

黄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和李斯特菌。到了 2008 年，食物安全中心

(下称“中心” )联同消费者委员会研究本港饭面制品的微生物质素，其

中亦有就本港市面售卖的寿司 3 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在 19 个经检测的

寿司样本中，有三个 (15.8%)样本的需氧菌落计数及∕或金黄葡萄球菌含

量超标。虽然这些样本不致对食用人士的健康构成实时影响，但分析结

果显示这类食品的微生物质素有待改善。为此，我们进行是项研究，以

了解现时市面上售卖的寿司和刺身的卫生质素。  

 

7 .  另 一 方 面 ， 业 者 在 配 制 寿 司 时 ， 会 在 寿 司 饭 温 热 时 加 入 酸 醋 拌

和，藉此制造酸性环境，以抑制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米饭经适度加酸至

酸碱值 4.6 或以下，有助抑制致病菌 (例如蜡样芽孢杆菌 )的生长。有些

地区的食物卫生当局更建议业者在使用寿司饭配制寿司前，先量度米饭

的酸碱值 4 , 5。  

                                                                                                                                                        
的“刺身”、“寿司”、“供不经烹煮而食用的蚝”和“供不经烹煮而食用的肉类”，须同

时申领新鲜粮食店牌照和食物制造厂牌照；如持牌人在零售冷冻∕冷藏食品以外，兼售卖

“刺身”、“寿司”、“供不经烹煮而食用的蚝”和“供不经烹煮而食用的肉类”，但不参

与这类食物的配制或处理，则须向食环署申请在其新鲜粮食店牌照上附加准许售卖这类食品

的批注。  
 
2  “食物中毒个案”指两个人或多于两个人在进食同一种食物后出现类似疾病，经流行病学

分析后，怀疑有关食物是致病原因。 (例外情况：如属化学性或生化性食物中毒，即使只涉

及一个人，仍算作一宗个案。 ) 
“经证实个案”指与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表现吻合的疾病，并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条件：  
 按病原体检测标准确认；或  

 与另一宗经证实个案存在流行病学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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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 2000 年的研究中，由于未有探讨拌入酸醋使寿司饭适度加酸

可减低风险这个因素，因此中心在 2014 年进行这项风险研究，跟进评

估寿司和刺身的微生物质素，藉以加深了解寿司饭酸碱值的影响。  

 

研究范围  

 

9.  本港市面售卖的寿司和刺身种类繁多，这项研究主要选取微生物

风险较高的款式进行检测。中心根据以往食物监察计划的结果，同时参

考 过 去 报 称 食 物 中 毒 个 案 中 的 怀 疑 有 问 题 食 物 类 别 ， 从 而 定 出 抽 样 范

围。此外，这项研究也把一些潜在风险较高的食物 (例如泰式虾刺身和

生牛肉 )纳入评估。  

 

10.  寿司样本分为两类： (1)寿司或卷物，以及 (2)手卷。  

 

11.  刺身样本分为三大类，即 (1)鱼类、 (2)双壳贝类软件动物，以及

(3)其他原材料，例如虾、章鱼、海胆、牛肉等。  

 

研究方法  

 

抽取样本  

 

12.  抽样工作由食环署卫生督察在 2014 年 7 月至 10 月进行。  

 

13.  上述期间合共收集得 197 个样本，计有 98 个寿司样本和 99 个刺

身样本。以下列方式售卖的寿司和刺身均纳入抽样方案：  

 

堂食食肆  

●  即点即制；  

●  在输送带上陈列；  

●  在自助餐桌上陈列供客人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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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或外送服务  

●  在店内陈列只供外卖，包括超级市场所售，但不包括供客人以电话

或其他电子方式所订购者；以及  

●  外送服务，即供客人以电话或其他电子方式所订购者。  

 

14.  表 1 按上述分类列出收集得的样本分布情况。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处所类别  展示或售卖模式  
抽取样本数目 	

总数 	
寿司  刺身  

堂食食肆  

即点即制  37 39 76 

在输送带上陈列  7  5  12 

在自助餐桌上陈列供客人挑选  17 16 33 

外卖店  陈列供外卖  35 37 72 

外送服务  即点即制  2  2  4  

总计： 98 99 197 

 

15.  卫生督察抽取样本，须同时记录其主要配料和表面温度。负责有

关 工 作 的 卫 生 督 察 在 选 择 抽 样 的 食 物 业 处 所 时 ， 已 尽 可 能 依 据 下 列 准

则：  

( i )  分别在香港、九龙及新界的不同地区抽取样本；  

( i i )  避免在同一零售连锁店的不同销售点抽取样本；以及  

( i i i )  避免在同一销售点抽取超过一个样本。  

 

16.  然而，鉴于一些连锁店旗下不同销售点或有不同的售卖形式，中

心可以在同一连锁店抽取不同售卖形式的产品样本。同样地，由于提供

寿司和刺身外送服务的店铺不多，中心亦可以向同一店铺各订购并抽取

一份寿司和刺身样本。  

 

17.  对于寿司样本，中心更会另送一份对应的寿司样本到食物研究化

验所，待移除寿司上的其他配料后，再分析其米饭的酸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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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分析  

 

18.  所有样本在收集后四小时内，即予送交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共

卫生化验服务处和食物研究化验所，运送期间全部样本均保存在摄氏 4

度或以下。化验人员先移除样本上的装饰食材 (例如叶片和萝卜丝 )，再

进行微生物学分析，根据寿司和刺身的需氧菌落计数、大肠杆菌含量、

在 25 克样本内是否含有沙门氏菌属、金黄葡萄球菌含量和副溶血性弧

菌含量各种情况，衡量寿司和刺身的微生物质素。至于寿司样本，除了

检测上述参数以外，还会检测样本的蜡样芽孢杆菌含量。  

 

19.  化验人员按照英国公共卫生署 (2014)的食物、水及环境微生物学

标准检测法 (Publ ic  Heal th  England (2014)  Food,  Water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Standard Method)  FNES14 [F10]第三版 (在摄氏 30 度以螺旋

平板法进行检测 )，点算样本中的需氧菌落计数。至于样本中的大肠杆

菌 含 量 ， 则 采 用 美 国 公 职 分 析 化 学 工 作 者 协 会 公 定 分 析 方 法 (AOAC 

Offic ia l  Methods)991.14(1998 年 3 月修订版 ) (快速检验片测试法 )点算。

副溶血性弧菌含量方面，则采用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内部认可的测试方

法或加拿大渥太华保健产品和食品司 (Heal th  Products  and Food Branch,  

Ottawa)  (2004)制订的 MFLP-37 第 1 部方法点算。此外，化验人员亦分

别按照英国卫生防护局 (Heal th  Protect ion Agency)的国家标准方法 F15

第一版与 F13 第一版，点算蜡样芽孢杆菌含量和检测样本是否含有沙门

氏菌属，并按照加拿大渥太华保健产品和食品司 (2004)制订的 MFLP-21

方法或 ISO 6888-2:1999 6，点算金黄葡萄球菌 (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 )的

含量。  

 

20.  化验所采用内部认可的单一实验室确效检测法，检定寿司饭的酸

碱 值 。 简 而 言 之 ， 化 验 人 员 从 同 一 样 本 中 的 寿 司 各 自 取 出 米 饭 搓 成 饭

团，全程小心处理，以免米饭接触到山葵、酱油、刺身或寿司的其他配

料。然后，化验人员使用一部经校正的便携式酸碱值测试器，把探针插

入饭团深处进行检测。完成一次检测后，化验人员均以纯净清水彻底冲

洗探针，然后抹干，才进行另一次检测。每颗饭团均作三次检测，分别

于不同位置进行，并取其三次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饭团的酸碱值。  

 

化验结果分析  

 
21.  中心的风险评估组负责分析样本测试结果，并根据《食品微生物

含量指引》 (下称“《指引》” ) 7 评估该等样本的卫生质素和微生物含量

安全水平。  

卫生质素—需氧菌落计数和大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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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需氧菌落计数是食品中的细菌总数，包括自然存在的细菌和受污

染后滋生的细菌。此外，需氧菌落计数是一项质素指标而非安全指标。

食品的需氧菌落计數水平，取决于食品在制作过程中的加工方法和时间

长短，以及取决于食品在制成后的处理和贮存方法 8。  

 

23 .  不过，需氧菌落计数并不适用于新鲜水果和蔬菜。生的蔬菜一般

带有存活于环境中的微生物，故其需氧菌落计数亦会相应偏高。因此，

需氧菌落计数准则不适用于含有新鲜水果或蔬菜配料的寿司样本 7。  

 

24.  大肠杆菌是常见于人类和温血动物胃肠道的细菌，亦是普遍用以

反映食物卫生质素的指示性微生物。食物若含有大肠杆菌，通常即表示

该食物已直接或间接受到粪便污染。一般而言，如果食物含有大量大肠

杆菌，即显示有人在处理食物时没有顾及清洁卫生，而且没有把食物妥

为贮存 7。  

 

25 .  这项研究采用表 2 所开列的准则來评估需氧菌落计数和大肠杆菌

含量检测结果，而有关准则均摘取自《指引》。这项研究把寿司和刺身

样本分为五个类别 (详见表 2)作需氧菌落计数评估。由于市面售卖的寿

司各有不同配料，且配料的配制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这项研究主要按

样本的配料和卫生督察收集的资料作出分类，从而就样本的需氧菌落计

数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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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这项研究采纳的需氧菌落计数准则和大肠杆菌含量准则  

 

微生物质素  

检测结果  

(每克食品样本的菌落形成单位 )

满意  尚可  不满意  

需氧菌落计数 (摄氏 30 度∕ 48 小时 )  

●  食物类别 5：经烹煮后冷冻，并在出

售 或 进 食 前 再 经 过 若 干 处 理 程 序 的

食物†  

<105 105−<107 ≥107 

●  食物类别 7：加入调料酱的食物、蘸

料、抹酱†  

●  食物类别 9：生的即食肉类和鱼类、

冻烟熏鱼类‡  

<106 106−<107 ≥107 

●  食物类别 10：醋渍、腌渍或盐渍的

腌制食品§  

●  食物类别 12：新鲜水果和蔬菜、含

有生的蔬菜的食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卫生情况的指示性微生物  

大肠杆菌  <20 20−<102 >102 

 

这项研究在评估需氧菌落计数检测结果时采用的分类：  

†  只含有经烹煮配料的寿司样本归入食物类别 5，含有沙律酱等调料酱的寿司样本

则归入食物类别 7，而经烹煮的北寄贝亦归入食物类别 5。  

‡  刺 身 (包 括 生 牛 肉 )， 以 及 含 有 剌 身 (包 括 鱼 子 和 鱼 子 状 配 料 )或 经 烤 炙 表 面 的 配 料

的寿司样本，均归入食物类别 9。  

§  含有腌制食品和生的蔬菜的寿司样本，分别归入食物类别 10 和 12，两者均不适

用作需氧菌落计数评估。  

 

26.  由于在这项研究的抽样工作开始时，有关《指引》和大肠杆菌含

量准则的检测方法尚未获采纳，因此尽管《指引》已就拟供直接食用的

活或生的双壳贝类软件动物订明大肠杆菌含量准则，这项研究仍按适用

于其他即食食品的大肠杆菌含量准则 (见表 2)，以评估活或生的双壳贝

类软件动物刺身样本的微生物质素。  

 

微生物含量安全水平—致病菌  

 

27.  沙门氏菌属、副溶血性弧菌和金黄葡萄球菌都是可导致食物中毒

的致病菌，也是本港常见引致食物中毒的微生物，因此这项研究亦以其

数量来评估寿司和刺身的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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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致吐型食物中毒，经常与米饭等淀粉质食

物 有 关 ， 尤 其 是 当 米 饭 在 室 温 下 长 时 间 不 当 存 放 时 ， 致 病 的 机 会 更 高
9。因此这项研究亦就寿司样本的蜡样芽孢杆菌含量进行检测。  

 

29.  表 3 开列致病菌检测结果的评估准则，而有关准则均摘取自《指

引》。  

 
表 3. 这项研究采用的致病菌检测结果评估准则  

准则  

检测结果 (每克样本的菌落形成单位 )  
(除非另有注明 )  

满意  尚可  

不满意  
(可能危害健康

及∕或  
不宜供人食用 )

沙门氏菌属  
在 25 克样本中

没有检出  
不适用  

在 25 克样本中

检出  

副溶血性弧菌  <  20 20 −  ≤  103  > 103  

金黄葡萄球菌及其他

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  
<  20 20 −  ≤104 > 104  

蜡样芽孢杆菌  <  103  103  −  ≤  105  > 105  

 

附注：一般来说，“满意”的限值同时亦是相关致病菌的检测限值。  

 

结果  

 

整体微生物检测结果  

30.  卫生质素方面，寿司和刺身的需氧菌落计数与大肠杆菌含量的检

测结果，分别载于表 4 和表 5。在 182 个评估需氧菌落计数的样本当

中，三个样本的质素属“不满意”，包括一个海胆刺身、一个虾刺身和

一个鲑鱼子寿司样本，其需氧菌落计数由每克 2.0×107 个菌落形成单位

至每克 3.0×107 个菌落形成单位不等 (表 4)。此外，一个鲑鱼刺身样本

的大肠杆菌含量为每克 200 个菌落形成单位，质素亦属“不满意”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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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寿司和刺身的需氧菌落计数结果 (适用的样本数目 =182 个 )  

 微生物质素检测结果 	

每克样本的菌落形成单位  

<103 103-<104 104-<105 105-<106 106-<107 ≥107 

微生物质素  

(食物类别 5) 
满意  尚可  不满意

只含有经烹

煮配料的寿

司样本

(n=33)  

6  9  3  7  8 0 

刺身 (仅限  

北寄贝 )†  

(n=11)  

1  2  2  5  1  0 

微生物质素  

(食物类别  

7 和 9)  

满意  尚可  不满意

刺身 (包括

生牛肉 )  

(n=88)  

9  14 20 34 9 2 

含刺身配料

或调料酱的

寿司样本  

(n=50)  

4  7  15 19 4 1 

†  北 寄 贝 一 般 是 经 烹 煮 后 才 食 用 的 ， 而 经 烹 煮 的 北 寄 贝 尖 端 呈 红 色 。 由 于 北 寄 贝

普遍被当作刺身，因此这项研究亦相应将之归入刺身组别。  

 

表 5. 寿司和刺身的大肠杆菌检测结果  (n=197)  

 

 微生物质素检测结果  	

每克样本的菌落形成单位  

<20 20 −  ≤ 102  >102 

满意  尚可  不满意   

寿司  (n=98)  97 1 0 

刺身  (n=99)  97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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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至于微生物含量安全水平方面，研究就刺身副溶血性弧菌和金黄

葡萄球菌得出的检测结果，以及就寿司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葡萄球菌和

蜡样芽孢杆菌得出的检测结果，分别载于表 6 和表 7。所有样本均未验

出含沙门氏菌属或过量并足以危害健康的致病菌（包括蜡样芽孢杆

菌）。然而，研究发现刺身样本比寿司样本含较多金黄葡萄球菌和其他

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  

 

表 6. 刺身的致病菌检测结果 (n=99) 

 

 

表 7. 寿司的致病菌检测结果 (n=98) 

 

准则  

微生物质素检测结果  

每克食品样本的菌落形成单位  

<20  20-≤102  >102-≤103 >103-≤104 >104-≤105  >105 

副溶血性弧菌  98 0 0 0 0 0 

金黄葡萄球菌及

其他凝固酶阳性

葡萄球菌  
97 1 0 0 0 0 

蠟样芽孢杆菌  98 0 0 0 

 

32.  简而言之，有四个样本的微生物含量超出《指引》所订限值，其

中三个样本的需氧菌落计数超标，另一个样本则含过量大肠杆菌。这些

样本的卫生质素有待改善，但无碍食用安全。表 8 按各项准则列出不同

微生物质素分类的样本数目。  

 

 

 

 

 

 

 

 

准则  

微生物质素检测结果  

每克食品样本的菌落形成单位  

<20  20-≤102  >102-≤103 >103-≤104 >104-≤105  >105 

副溶血性弧菌   97 2 0 0 0 0 

金黄葡萄球菌及

其他凝固酶阳性

葡萄球菌  
90 9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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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按《指引》所订微生物质素分类列出寿司和刺身样本的数目  

 

 满意 	 尚可 	 不满意 	
不满意  

(可能危害健康及∕

或不宜供人食用 ) 	

需氧菌落计數  
(适用于 182 个样本) 

145 
(79.7%) 

34 
(18.7%)

3 
(1.6%) 

不适用  

大肠杆菌  
194 

(98.5%) 
2 

(1.0%) 
1 

(0.5%) 
不适用  

副溶血性弧菌  
195 

(99.0%) 
2 

(1.0%) 
不适用  0  

金黄葡萄球菌及  

其他凝固酶阳性  

葡萄球菌  

187 
(94.9%) 

10 
(5.1%) 

不适用  0  

沙门氏菌属  
197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0  

蠟样芽孢杆菌  
(n=98；仅检测  

寿司样本 )  

98 
(100%) 

0 0 0 

 

 

寿司饭的酸碱值  

 

33.  检测结果显示，在 98 个寿司样本中，有 96 个样本 (98.0%)的米饭

酸碱值在 4.6 或以下，另外两个样本的米饭酸碱值则为 4.7。  

 

 

食物处理方式调查结果  

 

34.  在这次研究中，卫生督察于抽取样本时会向店户了解： ( i )有否检

测寿司饭的酸碱值，以及 ( i i )有否为外卖的食物提供冰袋或冰块。结果

发现，在 194 个作出回应的受访店户中，全部均没有在米饭加酸后检测

其酸碱值。外卖方面，在 153 个回应的受访店户中，只有 11 个 (7 .2%)会

为外卖的食物提供冰袋或冰块。  

 

35.  在 72 个向外卖店收集的样本中，有 14 个 (19.4%)的表面温度高于

摄氏 4 度，平均为摄氏 7 度，最高达摄氏 17 度。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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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寿司和刺身的微生物质素  

 

36.  就这项研究所抽取的样本而言，本港寿司和刺身的微生物质素普

遍令人满意，只有少数具潜在的卫生问题。其中两个刺身样本和一个寿

司样本验出需氧菌落计数超标，其卫生质素属“不满意”。另外，一个

鲑鱼刺身样本则验出含过量大肠杆菌，意味相关样本可能曾经直接或间

接受到粪便污染。寿司和刺身样本的微生物质素属“不满意”，可能是

由于食品原材料质素欠佳、处理过程不合卫生，以及∕或贮存温度控制

不足等因素的个别或综合影响所致。中心已提醒售卖这些质素欠佳食品

的店户检讨和改善员工处理食物的方式。  

 
37.  这项研究所抽取的寿司和刺身样本，并无验出含过量金黄葡萄球

菌，但刺身样本却比寿司样本含较多的金黄葡萄球菌。金黄葡萄球菌通

常 在 处 理 食 物 时 经 人 手 污 染 食 物 。 虽 然 寿 司 和 刺 身 一 般 均 需 要 人 手 处

理 ， 但 这 次 研 究 的 样 本 显 示 ， 刺 身 受 金 黄 葡 萄 球 菌 污 染 的 风 险 相 对 较

高。寿司饭通常会以酸醋加酸，刺身则不会，故若刺身在不适当的温度

下存放，会助长金黄葡萄球菌滋生，并引致肠毒素产生。根据美国食物

及药物管理局的资料，引致食物中毒的个案中所涉及的问题食物一般都

没有存放在摄氏 10 度以下的冷藏温度环境中 1 0。  

 

38.  由于这项研究所采用的卫生质量参数 (微生物含量限值 )与上一版

本《指引》不同，中心并无把今次调查和先前的风险评估研究作详细比

较。现行最新《指引》为食物作出分类时，已考虑了相关食物所使用的

原材料，以及售前加工的性质和程度等因素 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

然这次研究并无样本验出含过量致病菌，但上一次同类研究却在 1 020

个寿司样本中验出两个含金黄葡萄球菌，而在 906 个刺身样本中则验出

三个含副溶血性弧菌和李斯特菌 1。不过，我们亦须留意今次研究抽取

的样本数目相对有限。  

 

39.  虽然是次研究收集的寿司和刺身样本，并无在致病菌方面的微生

物质素达至“不满意”程度，但由于这些食品通常会有生的材料，而且

或经人手处理而及后毋须加热处理，食用的风险仍属偏高。事实上，在

研 究 进 行 期 间 ， 中 心 的 恒 常 食 物 监 察 计 划 (并 非 本 研 究 其 中 一 环 )便 发

现，从某泰国餐厅抽取的一个虾刺身样本受沙门氏菌污染 11。尽管今次

研究收集的两个泰式虾刺身样本质素均属令人满意，但这亦只反映出在

样本数目不多 (寿司和刺身的款式亦有限 )的情况下，研究能验出质素欠

佳样本的机会较低。消费者须提防进食不经烹煮或未经彻底煮熟食物的

风 险 ， 而 且 只 应 光 顾 已 取 得 配 制 和 售 卖 寿 司 和 刺 身 牌 照 批 注 的 持 牌 食

肆。  



 

 - 17 - 

 

40.  另一方面，食物处理人员也须遵守有关配制和售卖寿司与刺身的

卫生守则。食肆、工厂食堂和食物制造厂均须设有指定位置用作配制刺

身与寿司，并使用专用的器具，上面贴上卷标，标明其指定用途，从而

避免寿司∕刺身受其他食物或环境污染。食物处理人员须穿着清洁的保

护衣物，并戴上头罩，妥善处理食物，并彻底清洗和消毒器具。生吃的

食物必须分开存放。配制寿司∕刺身所用的生材料应冷藏在摄氏零下 18

度以下的独立冻柜，或冻柜的指定部分，避免交叉污染。在解冻后准备

用作配制寿司∕刺身的原材料，亦应保存于摄氏 4 度以下的独立雪柜，

或雪柜的指定部分。如寿司∕刺身的表面变得黏滑、湿淋或色泽暗淡，

须 立 即 弃 掉 。 这 些 措 施 均 有 助 减 低 进 食 寿 司 ∕ 刺 身 导 致 食 物 中 毒 的 风

险，亦是食肆要取得配制、处理和出售刺身与寿司批注所须遵守的发牌

规定∕条件。  

 

41.  就消费者而言，免疫力较低的人士、长者、孕妇和幼童患食源性

疾病的风险较高，他们应避免进食生或未经彻底煮熟的食物 (包括寿司

和刺身 )。  

 

蜡样芽孢杆菌与寿司饭的酸碱值  

 

42.  蜡样芽孢杆菌是能产生孢子的细菌，在环境中无处不在，常见于

泥土、谷物及蔬菜等，但数量一般极低，不致造成食物中毒。然而，烹

煮过程反而有机会令蜡样芽孢杆菌大量滋生，因为正常的烹煮热力不但

不能杀灭孢子，还会诱发孢子萌发，成为繁殖细胞。在其他不耐热的细

菌被热力杀灭的情况下，蜡样芽孢杆菌的繁殖细胞得以在没有竞争对手

的环境中肆意滋长。经烹煮过的食物如放置在室温下过久，繁殖细胞便

会大量生长及∕或最终产生致吐型 (引致呕吐 )毒素 1 2 , 1 3。因此，造成呕

吐 的 中 毒 事 故 往 往 是 进 食 曾 放 置 在 室 温 环 境 后 再 翻 热 的 米 饭 所 引 发 的
1 4。  

 

43.  海外曾有研究发现寿司饭含过量蜡样芽胞杆菌。澳洲新南韦尔斯

食品安全局曾于 2006/2007 年度进行调查，向国内四个州领 89 间寿司零

售店合共抽取 851 个寿司样本检测，发现其中六个样本 (0 .71%)的蠟样芽

胞杆菌含量在 104
或以上，对健康构成潜在危害，而这六个样本中有五

个取自同一间零售店。该项调查又抽取酸饭样本进行测试，发现一个样

本的标准平板计数偏高，质素属“不满意”。另外，约 15%酸饭样本的

酸碱值高于 4.61 5。调查亦发现，有关店铺甚少监控米饭煮熟后的冷却情

况，也鲜有在寿司饭加酸后检测其酸碱值，因此时有发现寿司饭的酸碱

值高于 4.6 的限值。因应调查发现，新南韦尔斯食品安全局制订了《配

制 及 陈 列 寿 司 食 品 安 全 指 引 》 (Food Safety Guidelines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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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of Sushi)，列举检测酸饭酸碱值的各种方法。该局于 2009 年再度进

行同类调查时，发现情况已有显著改善，没有样本属于具潜在危害的类

别，当中仅一个样本 (7%)因酸碱值高于 4.6 而被列作“不可接受” 1 6。  

 

44.  这项研究收集的寿司样本，并没有发现蜡样芽孢杆菌含量偏高，

而寿司饭的酸碱值一般在 4.6 的建议限值或以下，可抑制蜡样芽孢杆菌

滋生。寿司样本的达标率高，可能是因为米饭刚煮好之后便经适度加酸

和冷却而制成寿司饭。我们注意到，食物处理人员配制酸饭时，通常会

在米饭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酸醋拌和，而基于检测所得的结果，这应该是

合适的加酸方法。  

 

45.  尽 管 有 上 述 的 观 察 ， 中 心 仍 建 议 有 关 店 铺 不 时 检 测 酸 饭 的 酸 碱

值，当有新的员工或寿司配制方法时，尤须如此，以确保酸碱值维持在

4.6 或以下水平。店铺方面只须使用酸碱值试纸∕纸条或酸碱值测试计 4

便可。  

 

存放在开放式陈列保鲜柜的寿司和刺身  

 

46.  有传媒报道指出，某些店铺把拟外卖的寿司存放在开放式陈列保

鲜柜内，但该种柜未必能够保持适合存放寿司的低温环境。这项研究发

现， 19.4% 从外卖寿司店收集的样本表面温度高于摄氏 4 度，令微生物

得以滋生。一般来说，寿司和刺身应以摄氏 4 度或以下的安全温度存

放。不过，由于本港市面出售的寿司饭酸碱值一般在 4.6 的建议水平或

以下，如有适当的时间控制措施规限陈列时间，寿司可于室温存放。为

评估在非冷冻环境中陈列的寿司的食用安全，新南韦尔斯食品安全局曾

进 行 食 物 中 毒 致 病 菌 模 拟 测 试 。 结 果 发 现 ， 米 飯 经 适 度 加 酸 至 酸 碱 值

4.6 或以下，并存放在摄氏 25 度或以上的环境中超过四小时，致病菌才

会 滋 生 至 危 险 水 平 4。 至 于 刺 身 ， 由 于 在 正 常 情 况 下 无 须 在 配 制 时 加

酸，因此不宜在室温环境陈列。此外，即使寿司饭的酸碱值达标，但放

置在寿司上的刺身配料通常不会加酸，反而会令整件寿司的酸碱值超出

建议水平。  

 

47.  若干寿司和刺身的奉客方式须于室温中存放，例如有普通食肆会

把寿司和刺身陈列在输送带上供客人挑选。在此情况下，陈列的寿司∕

刺身必须妥为盖好，以防在陈列时受到污染，而根据发牌条件，寿司或

刺身在输送带上陈列的时间亦不得过长。  

 
48.  开放式陈列保鲜柜未必能够让配制好的寿司∕刺身保持在摄氏 4

度或以下的低温冷藏，因此两者如非供实时陈列出售，必须存放在雪柜

内一个能保持于摄氏 4 度或以下低温冷藏的独立或指定位置。所有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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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类 型 雪 柜 内 陈 列 的 寿 司 ∕ 刺 身 ， 均 须 以 不 含 毒 性 的 塑 料 物 料 适 当 包

裹，或存放在有盖的容器内。有关商户亦应在寿司∕刺身包装上注明食

用限期，以免其陈列时间过长。寿司∕刺身必须时刻保持新鲜。如寿司

∕刺身表面变得黏滑、湿淋或色泽暗淡，须立即弃掉。而且，店铺方面

应提醒客人尽快食用寿司∕刺身，或存放于雪柜内，但不宜超过食用时

限。  

 

跟进不满意的样本  

 

49.  在这次研究中，有四个样本的微生物质素属不满意，有待改善。

中 心 已 向 相 关 人 士 发 出 卫 生 建 议 ， 并 再 次 抽 取 样 本 检 测 。 在 跟 进 巡 查

中，各样本的检测结果均令人满意，但有一款食品因有关店铺已没有售

卖而未能跟进。  

 

研究的局限  

 

50.  这项研究抽取的样本不足 200 个。市面售卖的寿司和刺身种类繁

多，但因取样数目有限，这项研究只能涵盖若干选定的款式。  

 

51.  收集的寿司和刺身样本均按照配料和卫生督察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类，但不同食物生产商采用的生产程序和配料未必相同。  

 

结论及建议  

 

52.  这项研究显示，所有寿司和刺身样本均没有微生物引起的食物安

全问题，而寿司饭的酸碱值大致上在 4.6 或以下。虽然有四个寿司和刺

身样本 (2%)经检测后发现生质素欠佳，但从微生物学角度来看，并不

涉及食物安全问题。有关的寿司和刺身样本微生物质素未能令人满意，

可能是食品原材料质素欠佳、处理过程不合卫生，以及∕或贮存温度控

制不足等因素的个别或综合影响所致。即使受访店户均没有检测寿司酸

饭的酸碱值，就我们在研究中收集到的寿司样本而言，蜡样芽孢杆菌含

量仍不算高，寿司饭的酸碱值也大致上在 4.6 或以下的建议水平，足以

抑制蜡样芽孢杆菌滋生。   

 

53.  就寿司和刺身而言，我们给予公众和业界的建议如下：  

 

给公众的建议  

●  在选购食肆的刺身和寿司前，先查看该店铺是否领有食环署的牌照

及同时已获批签可售卖刺身和寿司。  

●  进食前要先确定刺身和寿司仍保持新鲜，并以适当的温度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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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食用外卖的寿司和刺身。  

●  免疫力较低的人士、长者、孕妇和幼童患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较高，

他们应避免进食生或未经彻底煮熟的食物。  

 
给业界的建议  

选购和验收  

●  向可靠和合乎卫生准则的供货商采购原材料。有些国家会依照“食

物安全重点控制” (HACCP)系统的原则生产海产类食品，有助确保

食物安全。  

●  选购新鲜、卫生及质量良好的原材料，并须验收以确保质量无碍，

例如冷藏的原材料应保持冰冻。鱼类于摄氏零下 20 度冷藏达 24 小

时，一般能杀死其体内的蛔虫∕绦虫等寄生虫。  

●  外地进口的生蚝、生吃肉类，以及不须烹煮而用以配制寿司∕刺身

的材料，均须具有效和认可的官方卫生证明书。  

 

运送  

●  所有原材料和生吃食物均须在运送过程中冷藏于独立、清洁及卫生

的环境，以免受到交叉污染。冷冻食物须存放在摄氏 0 度至 4 度的

低温环境下，而冷藏食物则更须于摄氏零下 18 度或以下的低温存

放。  

 

贮存  

●  所有生吃食物须贮存在独立的雪柜或雪柜内指定的部分，以免与其

他食物交叉污染。冷冻食物须贮存于摄氏 0 度至 4 度的低温环境

下，而冷藏食物则更须于摄氏零下 18 度或以下的低温贮存。  

●  定期监察冷藏库及雪柜的温度，并妥为备存温度记录。  

●  未经烹煮的材料须与生吃食物分开存放，以防交叉污染。  

●  标明并定期检核存放在雪柜内食物的贮存时间。  

●  存货时须采用“先存入先提出”的原则。切勿使用已超逾食用限期

或预计保质期的食物。  

●  特别为生吃食物及材料备存一份贮存记录，以便监察其流转情况。  

●  切勿贮存过量的食物和材料。  

●  切勿把雪柜装得太满。  

 

配制食物  

●  在食物房内指定的部分独立处理生吃食物，并使用指定的砧板和刀

具。  

●  冷藏食材应存放在温度设定于摄氏 0 度至 4 度的雪柜内解冻，并在

取出处理前一直保持温度不变。经解冻的食物须尽快处理供客人食

用。切勿把食物重复冷藏及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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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吃 食 物 (例 如 海 产 )须 在 专 用 的 洗 涤 槽 彻 底 清 洗 ， 以 防 止 交 叉 污

染。  

 

寿司饭的冷却和存放  

●  米饭煮好之后，须在两小时内尽快从摄氏 60 度冷却至摄氏 20 度，

然后在四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由摄氏 20 度冷却至摄氏 4 度。  

●  使用阔口浅平的容器盛载米饭，或减少米饭的分量，以加速其冷却

过程。  

●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米饭根据“先煮好先使用”的原则，例如可使

用日期和时间编码标明存放时间，以资识别。  

●  寿司饭应适度加酸至酸碱值 4.6 或以下，而米饭在煮成后即须加入

酸醋拌和。  

●  业 界 应 定 时 检 测 寿 司 饭 的 酸 碱 值 ， 当 有 新 的 员 工 或 寿 司 配 制 方 法

时，尤须如此。  

 

陈列和售卖  

●  陈列雪柜内的生吃食物，应以清洁和不含毒性的物料适当包裹，或

贮存在有盖的容器内，并贴上注明食用限期的标签。  

●  密切监察陈列雪柜的温度，并妥为备存温度记录。  

●  冷 吃 的 食 物 应 载 于 浅 平 的 器 皿 上 ， 然 后 放 进 一 个 内 有 冰 块 的 容 器

内，使食物于奉客时保持冷冻。  

●  在柜枱陈列供客人自行选取的冷冻食物，应载于浅平的器皿上，然

后放进一个内有冰块的容器内，使食物保持冷冻。冰块融解后，要

把冰水倒掉，再添加新的冰块。  

●  在输送带或柜枱陈列供客人自行选取的生吃食物要妥为盖好。  

●  柜枱须提供足够数量的长柄夹子，以便客人在选取食物时使用。夹

子须定时更换，一旦弄污亦要立刻换走。  

●  指派已接受适当训练的员工监管自助柜枱范围，以确保供客人选取

的食物不受污染。  

●  配制好的寿司宜在摄氏 4 度或以下的低温存放。如要在摄氏 4 度以

上 的 环 境 中 陈 列 寿 司 ， 则 应 设 立 一 套 备 有 妥 善 记 录 的 时 间 管 理 系

统，以确保寿司的陈列时间不会过长。一般而言，对于妥善处理并

且能保持米饭的酸碱值在 4.6 或以下的寿司，如曾在摄氏 4 度以上

的环境陈列（如在输送带上）：  

  不足两小时，则该等寿司可放入雪柜留待稍后食用，或在四小

时陈列时限届满前食用；  

  超过两小时但又不足四小时，则该等寿司应在四小时陈列时限

届满前食用，不可再放入雪柜；或  

  超过四小时，有关寿司即须予以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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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司如非用于陈列，应保持冷藏；否则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最先

配制好的寿司最先奉客，例如可以日期和时间编码标明寿司的存放

时间，以资识别。  

●  陈列的寿司应避免受阳光直接照射，以防止贮存温度因而提升。  

●  除供生吃的活双壳贝类软件动物，陈列的刺身应保持在摄氏 4 度或

以下的低温存放。  

●  供生吃的活双壳贝类软件动物不应在过高或过低的温度下存放。在

大多数情况下，摄氏 10 度以上 (包括室温 )或摄氏 2 度以下均属不

宜。  

 

用具卫生  

●  用具使用前后须以食环署署长认可的杀菌剂彻底清洗和消毒，并以

清洁和经消毒的毛巾拭抹。  

●  所有用于配制寿司∕刺身及生吃肉类的刀具，在无需使用时，均须

放置或存放于注满消毒溶液的有盖消毒器内。  

●  用于配制寿司∕刺身及生吃肉类的刀具消毒器，须最少每日清洗一

次，而消毒器内的消毒液亦须最少每日更换一次。  

 

个人卫生  

●  配制食物时，须穿着清洁的工作服及戴上头罩。如在配制食物时弄

污衣服，应立即更换或清洗。  

●  配制食物时，应戴上口罩和手套。口罩和手套如有破损、弄污或经

长时间使用，便应丢掉。  

●  保持双手清洁。配制食物前，或在处理生肉、家禽、未经烹煮的海

产、不洁的设备或用具与垃圾后，应以枧液清洁双手并不停放水彻

底冲洗 20 秒。  

●  若有喉痛、腹泻、呕吐等肠胃不适的情况，切勿处理食物。  

●  应以有色防水胶布妥为覆盖手上的破损或刀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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